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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4

月 9 日以电话、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 16:00 在杭州新闻大厦

三楼丹桂厅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旭微先生主持，公司

五名监事全部参与会议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经全体监事

认真审议，一致通过以下议案： 

一、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

详见同日披露的《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二、 2017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

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。  

详见同日披露的《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》及报告摘

要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三、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

四、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董事会提议的 2017 年

度利润分配预案：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,017,698,410 股为基数，每 10

股派发现金红利 0.15 元（含税）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，总计派发现

金红利 15,265,476.15 元（含税），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.40%，剩余

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五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

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

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

策变更。 

详见同日披露的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六、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关于上市

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

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依据充分，计提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反映公

司资产状况，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

准备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七、 2017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，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

关规定，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，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

度，目前公司的业务活动正常进行，资产安全、完整。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健

全，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，保证了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

充分有效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没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监管部门相关要求及公



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。监事会认为，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、真

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，同意该报告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八、 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

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

计机构，聘期为一年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九、 关于聘任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

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

制审计机构，聘期为一年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十、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

第八届监事会提名沈旭微先生、陈军雄先生、裴蓉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

工代表监事候选人。 

三位监事候选人目前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

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、提名沈旭微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2、提名陈军雄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3、提名裴蓉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监   事   会       

2018 年 4 月 20 日    



附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

沈旭微  先生，1967年出生，本科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住权。2012年 2

月至 2016 年 11月，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常委、统战部长，2016 年 11月至今，

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编辑，2017年 4月至今，任杭州日报传

媒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。2017年 5 月至今，任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主席。 

陈军雄  先生，1965年出生，硕士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住权。2007年至

2014年 5月，任杭报集团都市快报社编委；2012年 11月至今，任浙江都市快报

控股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2014年 12月至今，任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监事。 

裴蓉  女士，1971年出生，硕士，中国注册会计师，国际注册内审师，中国

国籍，无境外居住权。1992年起参加工作，任杭州侨兴织带机厂财务科副科长；

1994年 7月进入华立集团工作，历任财务经理、审计室主任、审计部部长。2011

年 6月起担任营运总监、财务总监、副总裁。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

总裁，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健民药业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2014年 12 月至今，任浙江华

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。 

上述监事候选人的专业能力、从业经历均符合监事任职资格，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；未持有本公司股票，未受过中国证监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，不存在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，亦不存在 2014 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《“构

建诚信 惩戒失信”合作备忘录》中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的情形；未自营或

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，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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